
    产学研合作协议（科技合作类）审批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说明： 

1.重大合同：合同履行期限 5 年及以上的产学研合作协议（科技合作类）;其他涉及学校重大

利益、重大声誉、利用学校整体资源的合同。  

2.重要合同：涉及校名、校誉使用，以多个部门资源对外合作的产学研合作协议，校企合作

建立实验室等科技合作类合同；合同履行期限为 3 年或 4 年的合同。 

根据东秦校【2019】47号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合同管理办
法》文件第九条，判断合同归属类别，并填写《东北大学秦
皇岛分校合同审批表》。（第九条主要内容见流程下方标注） 

重要合同，承办部门负责人对合同的可
行性、必要性、风险性等内容进行审核 

流程结束 

持审批单至学校办公室（行政楼207）加盖学校公章和法人印章 

由对方单位加盖公章和法人签章 
（若法人委托他人签章，需对方提供委托函） 

将双方盖章后的合同原件（1份）送至科技处存档 

 科技处负责人审批 

 

重大合同，由合同履行部门负责人召集相关
职能部门对合同进行会审，形成可行性报告。 

 

分管校领导审批 

  分管校领导审批 校长审批 

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议 


